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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校外實習防疫應變措施 
110年5月17日臨時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

 

一、 依據教育部 109 年 2 月 11 日臺教技通字第 1090019309 號及 109 年 6 月 1 日臺教技(三)

字第 1090078541 號函規定辦理。 

二、 各系及校外實習輔導老師(以下簡稱輔導老師)與實習機構應保持持續及有效聯繫，確實

掌握實習學生之身心健康情形，若遇有問題，應立即提供輔導及協助，並通報學校給予

支援。 

三、 輔導老師務必通知所屬系科實習學生下列注意事項: 

(一) 密切注意疫情資訊，並遵守實習紀律、自主健康管理及注意身體情況等。 

(二) 實習期間，應自我約束，避免進出公眾場所，特別是人群聚集或空氣不流通之處，

若有發燒、乾咳、呼吸困難、嗅覺異常等疑似症狀請告知實習機構輔導人員及輔導

老師，若無相關旅遊史或接觸史，請實習學生依實習單位請假規定在家休息，輔導

老師除通報產學及技轉中心外，應定期以通訊軟體、視訊或電話聯繫等方式提供關

懷並了解其健康復原情形。 

四、 實習地點所在區域，若政府防疫警戒二級以上時，校外實習訪視應以通訊軟體、視訊或

電話聯繫等方式取代實地訪視。 

五、 實習機構因疫情因素暫時無法繼續提供實習場域時，應即安排實習學生返校學習或依中

央防疫指揮中心之規定協助必要的自主健康管理等事宜，並依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辦法規

定，暫停期間改以校內實習或其他方式辦理，其他方式得由各系視學生實際狀況決定，

以協助學生順利完成校外實習課程。 

六、 若家長因防疫安全顧慮，提出暫停校外實習申請時，應協助與實習機構溝通，讓學生家

長與實習機構達成共識協議後，立即安排實習學生返校學習，並依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辦

法規定，暫停期間改以校內實習或其他方式辦理，其他方式得由各系視學生實際狀況決

定，以協助學生順利完成校外實習課程。 

七、 前述第五、六點所述因疫情影響而導致之特殊情形，其校外實習時數計算原則如下： 

(一) 學年實習時數：以 9 個月，達 1440 小時即算完成校外實習課程。 

(二) 學期實習期數：以 4.5個月，達 720 小時即算完成校外實習課程。 

(三) 暑假實習時數：以 2 個月，達 320小時即算完成校外實習課程。 

(四) 其它實習時數：非上述各款實習方式，以每學分達 80小時即算完成校外實習課程。 

前述四款時數不足時，改以校內實作或其他方式辦理，並由各系基於維護學生權益採最

大彈性模式辦理，配合處理時效，處理情形得於事後提各系學生實習委員會備查。 

八、前述第五、六點所述之改以其他方式辦理，得以下列型式由各系擇一或組合辦理： 

(一) 安排轉介至其它實習機構。 

(二) 安排以隨班附讀方式修讀其他本系或跨系之專業課程。 

(三) 安排參加專業證照輔導課程或活動。 

(四) 安排參加實務專題製作。 

(五) 安排參加競賽培訓課程或活動。 

(六) 安排書籍閱讀並撰寫閱讀報告。 

(七) 安排擔任實務課程教學助理。 

(八) 其他由系科決定之處理方式。 



九、 110 學年度原定規劃必選修實習課程，如面臨實習機構受疫情影響實習合作意願，應及

早研議應變作法及配套措施，以保障學生學習權益，相關應變作法應提學生實習委員

會審議後辦理之。 

十、 本措施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相關規定辦理。 

十一、 本措施經臨時行政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